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关于组织申报湖州市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

上云标杆企业、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的通知

各区县经信局（南太湖新区经统局），各有关企业：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以“两山”理念引领制造业高质量赶超发展的若干意见》及《2020年湖州市数字化赋能提档扩面行动计划》有关加大数字化赋能提档工作要求，深化推进企业上云、用云，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和产业创新发展，决定组织评选湖州市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上云标杆企业、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并在此基础上择优推荐申报省级平台（企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

1.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指为特定行业提供云基础设施、云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云应用开发部署及运行环境、通用模块和组件、运维和信息安全保障等产品和服务，有助于提升行业整体云化水平的专业性云服务平台。

2.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应面向细分行业或块状经济领域，围绕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发展需求，构建行业数据库、工具库，开发并提供行业适用性较强的云应用产品和服务。

3.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应具备较强的行业覆盖能力和服务能力，实际企业用户规模已达到100家以上，在服务行业云计算应用中已产生实际成效。

（二）上云标杆企业

1.申报企业须注册在湖州市内，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对为其提供云计算产品和服务的云服务商不作注册地限制。

2.有较好的企业信息化基础，已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开展基础设施类、管理类或业务类上云应用，应用的云计算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技术先进实用。

3.已形成企业上云用云的成功案例，达到较深的云应用程度，形成较好的云应用效益，对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互联网+”业务发展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具备行业示范引领效应和可复制推广价值。

（三）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

1.申报企业须注册在湖州市内，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专职研发人员20人以上。

2.有较好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基础和稳定的数据来源，具备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应用服务能力，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已开展大数据应用，应用的大数据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技术先进实用。

3.已形成大数据应用的成功案例，在企业数据资源管理、数据分析服务、业务模式创新、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带动行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

二、评选程序

1.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申报由各区县经信部门负责调查本地区符合条件的平台及其建设应用情况，筛选确定拟推荐平台，填写“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推荐表”（附件1）后报送。

2.上云标杆拟申报企业要认真填写“上云标杆企业申报表”（附件2），自行组织开展上云水平评估工作；大数据应用示范拟申报企业填写“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申报表”（附件3），均报由各区县经信部门初审。

3.上云标杆企业和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由各区县经信部门汇总辖区内企业申报材料，严把质量关，组织初审评估后向市经信局报送推荐企业申报材料，及推荐排序表（附件4、附件5）。

4.市经信局负责组织综合评审，必要时对申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推荐意见、综合评审意见，审核确定初选名单，经局研究后公示，公示确认无误后正式行文公布评选结果，同步形成向省推荐企业名单。

三、材料报送要求

1.附件1-5表格电子版可从市经信局门户网站“通知公告”栏目下载。

2.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除填报相应的附件表格外，应同时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申报上云标杆企业的，还应同时提交企业应用的云计算产品和服务清单、近两年与云服务商签订的上云业务合同及发票复印件。

3.申报企业对填报内容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材料或内容、数据失实的，经信部门将终止其申报。

4.请各区县经信局于5月28日前将推荐企业申报材料、推荐排序表一并报送市经信局产业数字化处,纸质版一份，电子版请发45309535@qq.com。

联系人：产业数字化处姜磊，联系电话：2880608。

附件：1.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推荐表

      2.上云标杆企业申报表

      3.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申报表  

      4.上云标杆企业推荐排序表

      5.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推荐排序表

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0年5月11日

附件一：
行业云应用示范平台推荐表

	行业云应用

示范平台名称
	

	建设主体
	

	面向的行业
	

	平台主要

功能简介
	

	提供的云计算  产品和服务内容
	请列清产品和服务名录，并分别作简要说明

	用户规模
	已应用该平台的企业用户数________家，

付费企业用户数________家；

其中，浙江省企业用户数________家，

浙江省付费企业用户数________家；

	应用成效
	简要说明对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行业发展提质增效的作用，并列举若干具体应用案例。

	平台联系人
	
	电话
	


报送单位：________（盖章） 

联系人：          电话：
附件二：

上云标杆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注册地址
	

	注册资金   （万元）
	
	法人  代表
	
	联系电话
	

	员工数量
	
	信息化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营业务
	

	2018年销售

收入（万元）
	
	2019年    销售收入（万元）
	
	2019年利润  总额（万元）
	

	2019年纳税  总额（万元）
	
	2019年    研发投入（万元）
	
	2019年信息化 建设和运维  投入（万元）
	

	企业信息化  建设情况
	

	已上云的业务       和应用清单
	

	云计算产品      和服务提供商
	

	上云实际投入及用云成效  简要描述
	（用云成效能量化的请量化描述）

	上云标杆应用、典型案例介绍
	

	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企业上云用云的  意见建议
	


附件三：
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民营（含私营）   (合资   (外资（含外资控股）

其它：请注明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员工人数
	

	信息化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箱
	

	主营业务范围
	

	经营情况
	2018年
	2019年

	销售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实际纳税（万元）
	
	

	专职研发人数
	
	

	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百分比
	
	

	二、企业信息化基础及大数据能力建设情况

	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
	


	现有数据量（TB、PB）
	

	数据来源说明
	

	大数据分析、挖掘和应用服务能力建设

情况
	

	三、大数据应用示范情况

	大数据应用的业务领域、应用案例简要描述、解决的主要问题
	

	采用的大数据相关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及技术合作伙伴
	

	应用模式及

技术实现路径
	

	应用成效及

推广前景
	应用成效能量化的请量化表述

	四、大数据应用发展近三年计划

	近三年计划（包括目标、任务和措施等）
	


附件四：

上云标杆企业推荐排序表

填报单位：                                工作联系人：          电话：          （单位：万元）
	序号
	县区
	企业名称
	服务提供商
	企业上云内容

（100字以内）
	企业信息化负责人
	联系电话

	
	
	
	
	
	
	

	
	
	
	
	
	
	

	
	
	
	
	
	
	

	
	
	
	
	
	
	

	
	
	
	
	
	
	

	
	
	
	
	
	
	

	
	
	
	
	
	
	


附件五：

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推荐排序表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2019年度
	大数据应用情况简要描述
	企业

信息化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销售收入

（万元）
	利润

总额（万元）
	信息化建设和运维投入（万元）
	
	
	

	
	
	
	
	
	
	
	
	
	

	
	
	
	
	
	
	
	
	
	

	
	
	
	
	
	
	
	
	
	


